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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 方正电机， 股票代码：

002196） 股票于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董事会对公司自身进行了核查并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就近期公司股票发生异

动情况进行了电话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6日发布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修订稿等相关公

告，详细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上海海

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和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购买其分别持有的

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自然人张敏和翁伟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

套资金互为前提，同时实施，均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2015年9月23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4、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6、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本公告中第二部分第1条、第2条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关的其他风险详见《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

示"。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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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887，证券简称：中鼎股

份）已于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经之后确认，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5年8月1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51）。公

司原预计于2015年10月12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鉴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2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不晚于2015年11月12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

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且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收购境外从事汽车传动系统、 驱动控制等的生产制造企

业。目前公司正与相关交易方就本次资产收购事项进行商讨和论证，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

易事项以经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方案为准。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

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大量的沟

通和论证，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同时，公司按照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

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收购标的为境外企业，标的资产规模较大且股东构成

较为分散，涉及谈判的标的公司股东较多，相关程序较为复杂，重组方案的设计、论证和完善

所需时间较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不晚于2015年11月12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报告书），并申请股票复牌。

四、承诺事项

若公司董事会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会议审议并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且公司未另行提出延期申请或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将发布终

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并且公司股票复牌；同时，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五、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对本次股票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将充

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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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229� � � �债券简称：14白药01

2014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次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2014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将于2015年10月16日开

始支付2014年10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

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4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4白药01。

3、债券代码：112229。

4、发行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90,000万元。

6、债券期限：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5年票面年利率为5.08%，在债券存续期内前5年固定

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5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

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8、年付息次数：每年付息一次。

9、每张派息额：人民币5.08元（税前）。

10、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11、发行价格：人民币100元。

12、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5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

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5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9年10月16日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

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3、起息日：自2014年10月16日起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10月16日为该计息

年度的起息日。

14、付息日：2015年至2021年每年的10月1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自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10月1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5、兑付日：2021年10月1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

年10月1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

款项不另计利息。

16、债券担保情况：白药控股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8、主承销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本次付息计息期限：2014年10月16日至2015年10月15日。

2、利率：本期债券本年度票面利率为5.08%。

3、债权登记日：2015年10月15日。

4、除息交易日：2015年10月16日。

5、债券付息日：2015年10月16日。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三、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本年度票面利率为5.08%。 每手面值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50.80元 （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40.64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

利息为45.72元。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10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2015年10月

15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5年10月15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

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的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

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

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

联系人：吴伟

电话：0871-66226106

传真：0871-66203531

邮编：650500

2、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二十二层

联系人：ZHOU� LEI、刘阳

电话：0755-82130833转702277

传真：0755-82133436

邮编：518001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号中信大厦 18�楼

联系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关于本次付息的相关事宜，投资者可以咨询以上机构或者原始认购网点。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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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192� � � �债券简称：13赤湾01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13赤湾

01"）将于2015年10月19日支付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10月17日期间的利息5.60元(含税)/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2015年10月16日，凡在2015年10月16日（含当日）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5年10月16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发行的本期债券至2015

年10月17日将期满2年。根据《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和《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

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3赤湾01

3、债券代码：112192

4、发行规模：人民币5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及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889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5.60%。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前3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

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9、计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10、起息日：2013年10月18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2014年起每年的10月18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2、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和地点：经深交所深证上[2013]408号文同意，本期债券于2013年11月26日起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13赤湾

01"的票面利率为5.60%，每手"13赤湾0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6.0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4.8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

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0.40元。

三、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5年10月16日

2、除息日：2015年10月19日

3、付息日：2015年10月19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截止2015年10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13赤湾01"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特别提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

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认可的其他机构）。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

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

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8楼

邮编：518067

联系人：胡静競、陈丹

联系电话：0755-26694222

传真：0755-26684117

八、相关机构

1、联合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楼

联系人：肖哲、战海明、张华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2、联合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19号15层

联系人：王燚、胡玉林、王毅东、徐慎峰、胡沣亮

联系电话：0755-82727677

传真：0755-8276422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传真：0755-25987132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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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联发债”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根据《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

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的票面利率为6.2%，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根据公司的实际情

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

面利率仍维持6.2%不变。

2、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回售价格：100.00元/张。

4、回售登记期：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3日至2015年10月14日。

5、回售资金到账日：2015年10月26日。

6、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12联发债"。截至本

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12联发债"的收盘价为103.60元/张，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7、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10月24日期间利息。

现将本公司关于"12联发债"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2年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发行总额：人民币8亿元。

3、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1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

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

付工作。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

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

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6、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2联发债"，代码为"112120"。

7、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8、票面利率：6.2%，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内第3年末，如公司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

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若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

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1、起息日：2012年10月25日

12、付息日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3年至2017年间每年的10月

2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2013年至2015年间每年的10月25日为回

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

13、兑付日期：本期公司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10月25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5年10月25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

别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级。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6.2%，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

仍为6.2%，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2年固定不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风险提示：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

持有的"12联发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12联发债"的收盘价为103.6元/张，高于

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回售登记日：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3日至2015年10月14日。

4、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

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者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

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购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

能撤单，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

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

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10月26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到账日：2015年10月26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10月24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6.2%。每

手"12联发债"（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2.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9.6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含

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5.80元。

3、付款方式：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

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

发放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

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

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回售的有关机构

1、发行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88号

法定代表人：薛庆龙

联系人：潘志刚、陈静

联系电话：0513-88869066

传真：0513-88869069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郑金波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大厦17层

联系电话：0755-83025500

传真：0755-83025687

�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 翟羽佳

联系电话：0755-25938080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方正富邦基金

Ｂ２７

国金国鑫灵活

Ａ１２

国泰国证医药

Ｂ３２

，

Ｂ３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

Ｂ２６

南方现金

Ｂ２９

，

Ｂ３０

，

Ｂ３１

平安大华基金

Ｂ２５

前海开源基金

Ｂ５

泰信基金

Ｂ２６

天弘基金

Ｂ２８

信诚基金

Ｂ１９

易方达基金

Ｂ１８

银华上证

５０ Ｂ１４

，

Ｂ１５

中海惠祥分级

Ａ１１

上海产权

Ｂ４

中信建投基金

Ｂ２８

其他

深 市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红宇新材

股权登记日

爱仕达 厚普股份 佳士科技

除权除息日

红宇新材

停牌一天

梅泰诺 百强ETF

沪 市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吉视传媒 永创智能

股权登记日

艾华集团 长城汽车

除权除息日

升华拜克 四方股份 新日恒力

招商证券

连续停牌起始日

上海三毛 三毛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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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００００２５

特力

Ａ Ｂ１６

００００３３ *ＳＴ

新都

Ｂ２５

００００６２

深圳华强

Ｂ１６

０００５０４

南华生物

Ｂ１８

０００５２９

广弘控股

Ｂ５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Ｂ１

０００５４５

金浦钛业

Ｂ４

０００５７１

新大洲

Ａ Ｂ２８

０００５７１

新大洲

Ａ Ｂ２８

０００６０６

青海明胶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６８

荣丰控股

Ｂ２７

０００７８８

北大医药

Ｂ２７

０００８３３

贵糖股份

Ｂ５

０００８３８

国兴地产

Ｂ２７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Ｂ２６

００００２２

深赤湾

Ａ Ｂ１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Ｂ１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Ｂ２６

０００８９７

津滨发展

Ｂ１３

０００９２７ *ＳＴ

夏利

Ｂ２８

０００９７２

新中基

Ｂ１３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Ｂ２１

０００９８１

银亿股份

Ｂ２１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健康

Ｂ４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Ｂ１７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Ｂ１６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Ｂ２５

００２０９９

海翔药业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１６

中国海诚

Ｂ２５

００２１２４

天邦股份

Ｂ２５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Ｂ２４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３１

利欧股份

Ｂ２１

００２１４９

西部材料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９０

成飞集成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９６

方正电机

Ｂ１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Ｂ２１

００２２１２

南洋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２１

００２２３９

奥特佳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５６

彩虹精化

Ｂ２０

００２２８１

光迅科技

Ｂ２５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Ｂ２６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Ｂ５

００２３９４

联发股份

Ｂ１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Ｂ１６

００２４０９

雅克科技

Ｂ１６

００２４１８

康盛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２４３７

誉衡药业

Ｂ５

００２４８０

新筑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２５０２

骅威股份

Ｂ５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Ｂ１９

００２６２４

完美环球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３０

华西能源

Ｂ１５

００２６５４

万润科技

Ｂ２８

００２６７７

浙江美大

Ｂ２１

００２６８４

猛狮科技

Ｂ２４

００２７１７

岭南园林

Ｂ２６

００２７３６

国信证券

Ｂ５

００２７６９

普路通

Ｂ２４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Ｂ２５

６００１３９

西部资源

Ｂ２５

６００３６１

华联综超

Ｂ２５

６００５４０

新赛股份

Ｂ２８

００２７７２

众兴菌业

Ｂ２６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网络

Ｂ２４

６００７０４

物产中大

Ｂ１３

６００７２５

云维股份

Ｂ６

，

Ｂ７

，

Ｂ８

６００８５６

长百集团

Ｂ１９

６００８６９

智慧能源

Ｂ２５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Ｂ２５

６０３６１１

诺力股份

Ｂ２１

宝盈基金

Ｂ２１

博时天颐债券

Ｂ２２

，

Ｂ２３

博时医疗保健

Ｂ２

，

Ｂ３

长城基金

Ｂ２８

创金合信货币

Ｂ９

，

Ｂ１０

，

Ｂ１１

，

Ｂ１２

德邦基金

Ｂ２６

东吴基金

Ｂ１９

东兴证券

Ｂ２８

６０３８６９

北部湾旅

Ｂ２８

基金


